
 

華南產物 SCP48 保險契約權利移轉通知附加條款 

111.01.10(111)華產企字第 010號函備查 

第一條 約定事項 

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如下： 

保險人同意保險契約之權利，於資產移轉或其他法令上之移轉時，於________同意後轉讓予 

________或________指定之第三人。 

移轉後之保險費由________或________指定之第三人負擔，________已付而未到期之保費，由

________ 負擔。 

 

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

本附加條款適用於工程保險，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或其他附加條款有不一致或牴觸時，以本附加

條款之約定優先適用，本附加條款未約定之事項，仍依主保險契約之約定辦理。 


